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学技术部关于修订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科发火[2016]32号      
[bookmark: _GoBack]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为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有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创造新技术、新业态和提供新供给的生力军，促进经济升级发展，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完善。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新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年1月29日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扶持和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称《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称《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第三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应遵循突出企业主体、鼓励技术创新、实施动态管理、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依据本办法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称《税收征管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称《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申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第五条 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负责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
　　第六条 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组成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称“领导小组”)，其主要职责为：
　　(一)确定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方向，审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报告;
　　(二)协调、解决认定管理及相关政策落实中的重大问题;
　　(三)裁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事项中的重大争议，监督、检查各地区认定管理工作，对发现的问题指导整改。
　　第七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相关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科技部，其主要职责为：
　　(一)提交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报告，研究提出政策完善建议;
　　(二)指导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处理建议;
　　(三)负责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备案管理，公布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名单，核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四)建设并管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
　　(五)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同本级财政、税务部门组成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以下称“认定机构”)。认定机构下设办公室，由省级、计划单列市科技、财政、税务部门相关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省级、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机构主要职责为：
　　(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每年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报告;
　　(二)负责将认定后的高新技术企业按要求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对通过备案的企业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三)负责遴选参与认定工作的评审专家(包括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并加强监督管理;
　　(四)负责对已认定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受理、核实并处理复核申请及有关举报等事项，落实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提出的整改建议;
　　(五)完成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资格自颁发证书之日起有效期为三年。
　　第十条 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颁发之日所在年度起享受税收优惠，可依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手续。
　　第三章 认定条件与程序
　　第十一条 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五)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
　　(七)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八)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